

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修订说明

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 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》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意见》，进一步规范上 市公司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和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行为， 推动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，中国证监会对《上市公司治理 准则》（ 以下简称《治理准则》）进行修订。现说明如下：
一、修订背景
现行《治理准则》在总结境内外上市公司治理相关经验 基础上，围绕股东与股东会、董事与董事会、高级管理人员 与公司激励约束机制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、利益相关者以 及信息披露等，对上市公司治理架构及相关各方的行为进行 了规范，在推动健全现代企业制度、提升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水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随着市场的不断发展，公司治理实践日益丰富，治理制   度日渐完善。《公司法》《关于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   的意见》等对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提出新要求。为督促公司   经营管理层忠实、勤勉地履行职责，防范控股股东、实际控   制人滥用控制地位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，有必要进一步强化   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等“关键少数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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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责任，形成更加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。
二、主要修订内容
（一）完善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任职、履职和离职管理 制度。一是明确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以及董事会 提名委员会的审核责任，防范不适格主体任职。二是细化董 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的忠实勤勉义务。强化董事、高级管理人 员从事同业竞争、利用公司商业机会等行为的披露要求，要 求董事作出决策前充分收集信息、谨慎判断。三是强化对董 事、高管离职的管理，要求上市公司在聘任董事、高级管理 人员时对离职后的追责追偿做出安排，在董事、高级管理人 员离职时对其未尽义务做好审查。
（ 二）健全上市公司激励约束机制。一是要求上市公司 建立薪酬管理制度，合理确定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结 构和水平。二是规定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公司经营业 绩、个人业绩相匹配，激励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积极为公司 创造价值。三是完善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止付追索等支 付机制，鼓励建立递延支付机制。
（ 三）规范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行为。一是严格限制 可能对上市公司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，强化对非重 大不利影响同业竞争的披露要求，增强透明度。二是进一步 完善董事会对关联交易的识别、审议要求。
（ 四）做好与现行规则的衔接。根据《证券法》完善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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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征集股东权利的规定；根据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 法》，完善董事会提名委员会、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职责等规 定；根据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，完善自愿性信息 披露、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等规定。
三、公开征求意见情况
2025 年 7 月 25 日至 8 月 24  日，《治理准则》向社会公 开征求意见，共收到意见建议 195 条。总体看，社会各方对 《治理准则》修订表示认可，认为有利于促进上市公司提升 治理水平。对于各方提出的意见，中国证监会做了认真研究， 其中部分意见已体现在其他监管规则中，不在《治理准则》 中重复规定，主要意见及采纳情况如下：
一是关于董事责任保险的范围。有意见提出，《治理准 则》关于责任保险范围的规定限制了责任保险作用的实质发 挥。经研究，《公司法》修改新增公司为董事投保责任保险 的规定，《保险法》及保险业务监管规则等也对责任保险的 范围有明确要求，因此，采纳相关建议，修改相关条款，与 《公司法》保持一致。
二是关于累积投票制。有意见提出，建议明确选举两名 以上董事时适用累积投票制。经研究，累积投票制的核心是 允许股东将拥有的表决权集中使用，在选举一名董事时并无 实质意义， 因此，采纳了相关意见。
三是关于薪酬与激励的规定。有意见提出，对董事、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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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管理人员的薪酬要求不应适用于独立董事和不在上市公 司领薪的董事。经研究，根据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， 独立董事领取的是津贴，与薪酬有所不同，不适用《治理准 则》关于薪酬的规定；不在上市公司领薪的董事也无需适用 相关规定。相关意见已采纳。此外，针对薪酬与激励的个别 条款，也有意见提出如何理解的问题，经研究，做了进一步 细化修改。
四是关于可持续发展的规定。有意见建议增加 “双碳目 标”、 “减排低碳” 、 “低碳转型”等相关内容，经研究， 已根据国家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要求，对《治理准则》 的相关条款做了修改。还有意见提出，建议在董事会中设可 持续发展专门委员会，考虑到上市公司规模、行业、发展阶 段不同，未提出明确要求，上市公司可以结合自身情况自行 设立。
此外，还有意见提出，在董事会多元化方面规定具体要 求、鼓励高级管理人员多元化、提高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占 比等。对此，公司可以结合自身情况做差异化探索，鼓励上 市公司积极实践。
四、关于实施日期
考虑到《治理准则》本次修订部分涉及对公司内部制度 的调整，同时，关于落实新《公司法》调整内部监督机构也 设了过渡期安排，为了给上市公司留有准备时间，《治理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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则》定于 2026 年 1 月 1  日起正式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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